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全省普通

             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就业工作的通知

                 苏教办学〔2012〕15号

各普通高校、独立学院：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离校之际，为确保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就业工作平稳、顺利推进，现将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切实做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就业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12〕11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毕业生离校前就业工作，帮助全校就业工作人员尤其是院系就业指导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全面、准确了解国家有关政策，特别要加强对就业签约和统计工作的监督管理，坚决做到“四不准”：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我厅将适时对部分高校就业签约和统计情况进行抽查，同时，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监督举报电话：025—83335877；电子邮箱：luxj@ec.js.edu.cn。

附件：

关于切实做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离校前就业工作的通知
                                教学司[2012] 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福建省公务员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11〕16号）精神，切实做好2012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各项就业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持续开展就业信息服务。各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和各高校要抓紧毕业生离校前的时间，积极主动联系用人单位，深入挖掘岗位信息，持续开展网络招聘和现场招聘活动;充分运用“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系统”及省校就业网、微博、手机短信等手段，有针对性地为毕业生提供招聘信息和个性化就业指导，努力帮助尚未就业的毕业生尽快落实就业岗位。
二、切实做好少数民族毕业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工作。各少数民族地区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和各有关高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帮扶,积极为少数民族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加强汉语培训、就业技能培训，配合有关部门努力拓展社区、农技、双语教师等基层就业岗位。各高校要把目前尚未就业的少数民族毕业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就业困难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指定教师开展“一对一”服务，为毕业生提供心理辅导、岗位推荐和求职补贴等帮助。
三、加强对就业签约和统计工作的监督管理。各高校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各高校要加强对就业工作人员特别是院系就业指导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的政策培训，帮助他们全面、准确了解国家有关政策。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和各高校校级就业工作部门要公布监督电话和邮箱，发现违规行为，要立即纠正。各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要对情节严重的违规行为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单位领导责任。
四、尽快开展就业签约和统计工作自查。当前正值毕业生签约的高峰期，各高校要在6月份集中开展就业签约和统计工作自查，认真审核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等材料，采取当面访谈毕业生、电话回访用人单位等方式进行严格核查，确保就业签约和就业统计数据的客观、准确。各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要对高校就业签约和统计工作进行核查，并于7月15日前将本省自查报告报送高校学生司。高校学生司将适时对部分地区和高校进行抽查。
五、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和毕业生思想教育，切实维护校园稳定。各地各高校要高度关注毕业生就业舆情动态，主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协作，重点宣传就业政策和就业先进典型，防止媒体渲染和炒作。要开展切实有效的就业指导和毕业教育活动，引导毕业生积极主动就业、到基层建功立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派遣等各项服务工作，确保高校毕业生安全文明离校。要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好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后的信息衔接和服务接续。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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